
114學年度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

新生報到委託書 

  因本人_____________(請填入學生姓名)，無法親自到校辦理 

  新生報到，特委託_________代為於 114年 7月 10日(星期四) 

  早上 8點至 11點期間全權辦理報到手續，並繳交國中畢業證書 

  正本，如有虛偽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  此致 

  桃園市立平鎮高級中等學校 
   

      委託人(學生)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委託人(法定代理人)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     受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        (備註：受委託人代為辦理報到手續時，須出具本委託書與委託人身分證。) 

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  114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